审计业务约定书

甲方：广汉发展控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                                                              
     兹有甲方委托乙方进行审计，经双方协商，达成以下约定
一、委托范围及委托目的
1．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对甲方指定项目的建设程序合规性进行全面核查，提出合理建议，并出具书面审计报告。
2．乙方通过执行审计工作，对甲方指定项目的建设程序合规性发表审计意见。
3. 审计范围与对象
项目一：广汉市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项目-西南农牧特色(火锅食材)产品交易中心项目(火锅小镇一期)，总投资4798.37万元。
项目二：西南农牧特色(火锅食材)产品交易中心基础配套设施及装修项目(火锅小镇二期)，总投资1300万元。
项目三：德阳高新区汽车产业园(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万胜一街延伸段，总投资7041.83万元。
项目四：德阳高新区汽车园配套提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万福配套1号道路，总投资3458.59万元。
4. 审计内容与重点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项目决策与立项程序合规性
（2）招投标与采购程序合规性
（3）合同签订与管理程序合规性
（4）施工许可与建设实施程序合规性
（5）竣工验收程序合规性
二、甲方的责任和义务
甲方的责任：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保证提供的资料真实、合法、完整。
甲方的义务：
1.及时为乙方的审计工作提供乙方书面要求的涉及的所有建设项目程序资料、其他有关资料。
2.为乙方派出的有关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及合作，具体事项由乙方审计人员提供书面清单。
3.按本约定书之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审计费用。
4.在收到乙方提供的书面清单之日起10日内按照书面清单提供审计所需的全部资料。
三、乙方的责任和义务
乙方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进行审计，出具审计报告，保证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
乙方的义务：
1.对甲方的建设程序合规性进行研究和评价。
2.对执行业务过程中知悉的甲方商业秘密严加保密。除非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准则另有规定，或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将其知悉的商业秘密和甲方提供的资料对外泄露。
3.自进场之日起四十五天内出具审计报告。
四、审计收费
   1.本约定审计事项的费用为人民币      元（大写：    ），审计报告出具并交付给甲方查收无误后，甲方在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合同款，付款前乙方需要开具足额、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乙方未将符合约定的发票交付甲方前，甲方有权拒绝付款，且不承担任何逾期付款的责任。
2.如果由于无法预见的原因，致使乙方人员抵达甲方的工作现场后，本约定书所涉及的审计服务不再进行；如上述情况发生于乙方人员完成现场审计工作，并离开甲方的工作现场之后，乙方有权就其于本约定书终止之日前对约定的审计服务项目所做的工作收取合理的审计费用。
3.与本次审计有关的交通差旅费、食宿费等由乙方自行承担。
五、报告书的使用责任
乙方向甲方出具的审计报告书肆份，报告由甲方使用，使用不当的责任与乙方无关。
六、约定书生效
本约定书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约定书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七、违约责任
甲方应如实提供审计资料，若因甲方隐瞒导致审计报告数据不准确，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甲方承担。
乙方在审计取证期间应保守甲方商业秘密，若因乙方非法泄露或者窃取商业秘密给甲方造成损失的，甲方有权追究其法律责任。乙方应在规定时间出具审计报告，若因乙方自身原因导致报告出具时间延迟，每延迟一天，需要支付合同金额的0.5%的违约金，存在其他违约行为应向甲方支付审计费总额20%的违约金，造成甲方损失的还应承担甲方全部损失，甲方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为实现债权产生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律师费、公证费、差旅费等全部费用。
八、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本约定书的所有方面均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解释并受其约束。因本约定书所引起的或与本约定书有关的任何纠纷或争议（包括关于本约定书条款的存在、效力或终止，或无效之后果），双方协商确定采取以下第 （1） 种方式予以解决：
（1）向对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提交乙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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